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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

（圆园园园年愿月员愿日经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摇为加强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管理，保障少数民族
的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所称清真食品，是指按照信仰伊斯兰教少数

民族的清真饮食习俗生产经营的各种食品。
第三条摇在本省行政管辖区内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

以及相关的活动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摇本条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实施。
各级工商、畜牧、卫生、质量技术监督、检疫、经贸、公安等部门

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实施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扶持清真食品的生产和经

营，各有关部门向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有关费用
时，可以给予优惠照顾。
第六条摇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专门生产、经营清真食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具有清真
饮食习俗的少数民族公民。
（二）兼营清真食品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业务负责人是具有
清真饮食习俗的少数民族公民。
（三）个体经营者是具有清真饮食习俗的少数民族公民。
（四）采购、加工、保管、销售等岗位上的操作人员是具有清真
饮食习俗的少数民族公民。
（五）有符合少数民族清真饮食习俗的管理制度。
第七条摇申请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到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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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时，应当同时提交下列证明材料：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业务负责人的身份
证、聘任书原件和影印件；个体、私营业主的身份证和影印件。
（二）从业人员总数和具有清真饮食习俗少数民族从业人员
的名单、身份证原件。
（三）符合本条例生产、经营清真食品规定的其他有关书面说
明材料。
第八条摇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名称，应当使用具有清真

饮食习俗少数民族的族称或者其他符合清真饮食习俗的字样。
清真饮食业不得冠以酒楼、酒店、酒家等与酒类有关的名称。
第九条摇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醒目位置

挂贴下列标志：
（一）企业名称牌匾；
（二）营业执照；
（三）卫生许可证；
（四）经批准的与“清真”有关的阿拉伯文标志和旗幌。
第十条摇生产、经营清真食品所用的库房、储存设备、生产加

工用的机械设备、销售专柜、容器、计量器具、运输车辆以及清真食
品包装物等，均应当印、贴具有“清真”字样的专用标识。
第十一条摇大型副食品商场、市场应当设立清真饮食销售点。
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码头、旅游区（点）等流动人口较多的

场所，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清真饮食销售点。
第十二条摇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不得将清真习俗

禁忌的食品、原料带入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
清真食品生产加工场地和非清真食品生产加工场地之间、清

真食品销售场所和非清真食品销售场所之间，应当采取符合清真
饮食习俗的隔离措施。
第十三条摇清真畜禽屠宰厂、点的设立，应当符合便利清真食

品的生产和经营、方便少数民族生活的要求，合理布局。
清真畜禽的屠宰，应当由指定的专业人员按照清真饮食习俗

进行。
第十四条摇清真食品原料应当从批准的清真货源厂、点进货。
从外地购进的清真食品或者原料应当持有产地清真食品标识

或者其他有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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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摇因城镇建设等原因需要改变清真食品生产、经营
网点的，在拆迁安置时，应当照顾具有清真饮食习俗少数民族的利
益。
第十六条摇县级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聘请具有专

业知识的人员担任监督员。监督员可以持证对清真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进行监督。
第十七条摇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民族

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对经营者处以员园园园元以上
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一）雇用、聘用非清真饮食习俗民族的人员顶替清真饮食习
俗少数民族人员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
（二）本条例第十条所列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设备、用具以
及清真食品包装物等未使用具有“清真”字样的专用标识，或者与
非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设备和用具混用、串用的；
（三）未在醒目位置挂贴规定的各种标志的；
（四）清真食品的包装、商标、标识上出现不符合清真饮食习
俗的文字内容和图案的。
第十八条摇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民族

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对单位处以缘园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以员园园园元以上猿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清真食
品及原料：
（一）清真食品原料从非清真货源厂、点进货的；
（二）从外地购进的清真食品、原料，没有产地清真食品标识
或者其他有效证明的。
第十九条摇违反本条例，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从业人员将清

真习俗禁忌的食品、原料带入清真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的，由县级
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处以圆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元以下
的罚款。
第二十条摇违反本条例，出让、转借清真饮食业专用的各种标

识或者将清真饮食业冠以酒楼、酒店、酒家等与酒类有关的名称
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的，处以员园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处
以缘园园元以上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伪造清真饮食业各种标识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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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猿园园园元以上愿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
要负责人处以员园园园元以上圆园园园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伪造的各
种标识。
第二十一条摇违反本条例，擅自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县级

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建议工商等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摇在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中，有其他违法行为

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摇违反本条例，拒绝、阻碍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处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摇各级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

条例，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
管部门给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摇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民族事务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摇本条例自圆园园园年员园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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